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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以外的企业投资（含外商投资）项目备案服务指南
1、 办理要素

（1） 事项名称和编码

事项名称：《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以外的企业投资（含外商投资）项目备案

编码：3710810100207

（2） 实施机构：威海市文登区行政审批服务局
（3） 申请主体:《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以外的企业投资（含外商投资）项目

（四）受理地点：山东省威海市文登区世纪大道80号市民中心B区一楼投资建设综合受理窗口
（五）办理依据
1、《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条例》

第十三条　实行备案管理的项目，企业应当在开工建设前通过在线平台将下列信息告知备案机关：

　　（一）企业基本情况；

　　（二）项目名称、建设地点、建设规模、建设内容；

　　（三）项目总投资额；

　　（四）项目符合产业政策的声明。

　　企业应当对备案项目信息的真实性负责。

　　备案机关收到本条第一款规定的全部信息即为备案；企业告知的信息不齐全的，备案机关应当指导企业补正。

　　企业需要备案证明的，可以要求备案机关出具或者通过在线平台自行打印。

　　第十四条　已备案项目信息发生较大变更的，企业应当及时告知备案机关。

　　第十五条　备案机关发现已备案项目属于产业政策禁止投资建设或者实行核准管理的，应当及时告知企业予以纠正或者依法办理核准手续，并通知有关部门。

2、《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办法》

第五章 项目备案

第三十九条 实行备案管理的项目，项目单位应当在开工建设前通过在线平台将相关信息告知项目备案机关，依法履行投资项目信息告知义务，并遵循诚信和规范原则。

第四十条 项目备案机关应当制定项目备案基本信息格式文本，具体包括以下内容：

（一）项目单位基本情况；

（二）项目名称、建设地点、建设规模、建设内容；

（三）项目总投资额；

（四）项目符合产业政策声明。

项目单位应当对备案项目信息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完整性负责。

第四十一条 项目备案机关收到本办法第四十条规定的全部信息即为备案。项目备案信息不完整的，备案机关应当及时以适当方式提醒和指导项目单位补正。

项目备案机关发现项目属产业政策禁止投资建设或者依法应实行核准管理，以及不属于固定资产投资项目、依法应实施审批管理、不属于本备案机关权限等情形的，应当通过在线平台及时告知企业予以纠正或者依法申请办理相关手续。

第四十二条 项目备案相关信息通过在线平台在相关部门之间实现互通共享。

项目单位需要备案证明的，可以通过在线平台自行打印或者要求备案机关出具。

第四十三条 项目备案后，项目法人发生变化，项目建设地点、规模、内容发生重大变更，或者放弃项目建设的，项目单位应当通过在线平台及时告知项目备案机关，并修改相关信息。

第四十四条 实行备案管理的项目，项目单位在开工建设前还应当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办理其他相关手续。

（六）受理条件

1.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和宏观调控政策； 

2.符合发展规划、产业政策、技术政策和准入标准； 

3.合理开发并有效利用了资源； 

4.不影响我国国家安全、经济安全和生态安全； 

5.对公众利益，特别是项目建设地的公众利益不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七）申请材料

全程网办，无申请材料

（八）申报流程

 1、登陆山东政务服务网

（http://whwdzwfw.sd.gov.cn/wendeng/public/index/）点击右上角“注册”-填写相关信息后完成注册；

2、注册成功后返回山东政务服务网右上角点击“登陆”，-进入登录界面，账号可以使用账号登录名、注册手机号码、注册身份证号码，输入密码、验证码登录-点击“返回网站首页”-翻页到网站下半部分点击“山东省投资项目在线审批”-县（市）级联合办事大厅-威海市文登区-（企业投资项目备案）-选择相应的行业分类后点击“在线办理”-输入项目信息后提交（项目阶段选择“其它”）。

3、项目审核通过后，项目单位可自主网上打印备案登记证明。

（九）办理时限

法定时限：3个工作日

承诺时限：0个工作日

（十）收费标准：不收费

（十一）咨询服务

威海市文登区行政审批服务局投资建设科设立咨询岗负责对申请人咨询、疑问给予解释答复。
窗口咨询地址：山东省威海市文登区世纪大道80号市民中心B区一楼投资建设综合受理窗口
电话咨询号码：0631—8989170
电子邮箱:whwdtzk@163.com
    二、有关说明

    本服务指南根据法律法规规章相关内容的修改变动情况和工作实际要求，予以实时更新。

附件1

[image: image1.emf]《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以外的企业投资

（含外商投资）项目备案流程图

     收费标准及收费依据：无（0个工作日）

     审批依据：《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条例》《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

办法》

承办机构：文登区行政审批服务局投资建设科窗口

服务电话：0631-8989170 监督电话：0631-8989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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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以外的企业投资（含外商投资）项目备案流程图

		收费标准及收费依据：无（0个工作日）

		审批依据：《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条例》《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办法》

		承办机构：文登区行政审批服务局投资建设科窗口
服务电话：0631-8989170 监督电话：0631-8989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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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水工程或设施许可事项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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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审批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管理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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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费标准及收费依据：无（12个工作日）

		审批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

		承办机构：市水利局窗口      服务电话：2306882     监督电话：27787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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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淄博市水利与渔业局
河道采砂许可流程图

		收费标准及收费依据：无（12个工作日）

		审批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

		承办机构：市水利局窗口      服务电话：2306882     监督电话：27787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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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河排污口设置和扩大许可流程图

		收费标准及收费依据：无（12个工作日）

		审批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

		承办机构：市水利局窗口      服务电话：2306882     监督电话：27787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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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淄博市水利与渔业局
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审批流程图

		收费标准及收费依据：无（12个工作日）

		审批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

		承办机构：市水利局窗口      服务电话：2306882     监督电话：27787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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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淄博市水利与渔业局
水工程保护范围内建设项目许可流程图

		收费标准及收费依据：无（12个工作日）

		审批依据：<山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办法>

		承办机构：市水利局窗口      服务电话：2306882     监督电话：27787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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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淄博市水利与渔业局
城市市政公用事业经营（城市供水）
许可流程图

		收费标准及收费依据：无（12个工作日）

		审批依据：《淄博市城市供水管理办法》

		承办机构：市水利局窗口      服务电话：2306882     监督电话：2778767



申请

受理

申请人提交
有关资料

窗口受理

不予受理通知书
  受理通知书
  补正材料通知书

1天

窗口承办

1、提出承办意见
2、组织现场勘察
3、写出勘验报告
   和初审意见

申核

审核

局分管领导提
出审核意见

批准

局主要领导签署
批准意见

批准

窗口发证

城市市政公用事业（城市供水）许可证

发证

取证

申请人
取证

窗口内

窗口外
窗口外

2天

2天

6天

1天

核发证件

办理程序
文件传递

工作内容

承办

1、申请书
2、建设项目批准文件



水库大坝

		淄博市水利与渔业局
利用大坝坝顶兼做公路审批流程图

		收费标准及收费依据：无（12个工作日）

		审批依据：《水库大坝安全管理条例》

		承办机构：市水利局窗口      服务电话：2306882     监督电话：2778767



申请

受理

申请人提交
有关资料

窗口受理

不予受理通知书
  受理通知书
  补正材料通知书

1天

窗口承办

1、提出承办意见
2、组织现场勘察
3、写出勘验报告
   和初审意见

申核

审核

局分管领导提
出审核意见

批准

局主要领导签署
批准意见

批准

窗口发文

批准文件

发证

取证

申请人
领取文件

窗口内

窗口外
窗口外

2天

2天

6天

1天

核发证件

办理程序
文件传递

工作内容

承办

1、申请书
2、项目建设方案和施工方案



占用农业灌溉

		淄博市水利与渔业局
占用农业灌溉水源、灌排工程设施审批流程图

		收费标准及收费依据：无（12个工作日）

		审批依据：国务院决定第412号

		承办机构：市水利局窗口      服务电话：2306882     监督电话：2778767



申请

受理

申请人提交
有关资料

窗口受理

不予受理通知书
  受理通知书
  补正材料通知书

1天

窗口承办

1、提出承办意见
2、组织现场勘察
3、写出勘验报告
   和初审意见

申核

审核

局分管领导提
出审核意见

批准

局主要领导签署
批准意见

批准

窗口发文

批准文件

发证

取证

申请人
领取文件

窗口内

窗口外
窗口外

2天

2天

6天

1天

核发证件

办理程序
文件传递

工作内容

承办

1、申请书
2、项目建设方案



蓄滞洪区

		淄博市水利与渔业局
蓄滞洪区避洪设施建设审批流程图

		收费标准及收费依据：无（12个工作日）

		审批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

		承办机构：市水利局窗口      服务电话：2306882     监督电话：2778767



申请

受理

申请人提交
有关资料

窗口受理

不予受理通知书
  受理通知书
  补正材料通知书

1天

窗口承办

1、提出承办意见
2、组织现场勘察
3、写出勘验报告
   和初审意见

申核

审核

局分管领导提
出审核意见

批准

局主要领导签署
批准意见

批准

窗口发文

批准文件

发证

取证

申请人
领取文件

窗口内

窗口外
窗口外

2天

2天

6天

1天

核发证件

办理程序
文件传递

工作内容

承办

1、申请书
2、经论证的洪水影响评价报告书
3、防洪避险方案和应急预案



城市污水

		

												Q/ZBZW  TG  302.125-2013

		淄博市水利与渔业局
城市市政公用事业经营（城市污水处理）
许可流程图

		收费标准及收费依据：无（12个工作日）

		审批依据：《山东省城市市政公用事业经营许可管理办法》

		承办机构：市水利局窗口      服务电话：2306882     监督电话：2778767



申请

受理

申请人提交
有关资料

窗口受理

不予受理通知书
  受理通知书
  补正材料通知书

1天

窗口承办

1、提出承办意见
2、组织现场勘察
3、写出勘验报告
   和初审意见

申核

审核

局分管领导提
出审核意见

批准

局主要领导签署
批准意见

批准

窗口发证

城市市政公用事业（城市污水处理）
许可证

发证

取证

申请人
取证

窗口内

窗口外
窗口外

2天

2天

6天

1天

核发证件

办理程序
文件传递

工作内容

承办

1、申请书
2、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等附件材料
3、其它材料




